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文件

苏科农〔2013〕162号
省“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各省辖市“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科技局、委）：

为深入推进“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更加有效地依托科技服务超市开展各类为农科技服务活动，经研究决定，在全省开展“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先进单位和个人的评比活动，对取得实效的单位和做出成绩的先进个人给予表彰。

请你们按照《江苏省“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先进单位和个人评选办法》（详见附件1）的有关要求，结合实际，认真做好推荐申报工作，推荐材料一式五份，于6月28日前报送至省“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南京市玄武区钟灵街50号科技服务超市总店，邮编：210014），同时报送电子版本。

联 系 人：高逸慧  徐凯飞  王铁山
联系电话：025-84392021  83379768  13913914343

传    真：025-84392033     电子信箱：jsnczx@yeah.net

附件：1、江苏省“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先进单位和个人评选办法
2、江苏省“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先进单位和个人候选名额分配表

3、江苏省“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先进单位申报表

 4、江苏省“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先进个人申报表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2013年6月4日

附件1：

省“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

先进单位和个人评选办法

为推进省“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评优工作公开、公正、有序进行，确保评选先进的质量和效果，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范围

（一）先进单位

科技富民突出贡献单位：是指积极参与省“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重点依托科技服务超市开展科技服务并对农民增收致富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

（二）先进个人
1、特派员创业先进个人：是指积极参与省“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重点依托科技服务超市并依靠科技创新创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科技特派员和企业家。
2、优秀科技特派员：是指积极参与省“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重点依托科技服务超市开展科技服务，并为农民增收致富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大学生村官。
3、优秀联络员：是指热爱送科技下乡活动、责任心强、工作积极主动、能圆满完成省联席办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的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市县科技部门联络员。
4、科技服务超市优秀店长：是指由省科技厅认定的科技服务超市的店长，能认真组织与实施科技服务超市的建设与运行，并依托科技服务超市有效地促进当地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二、表彰名额

本次活动表彰科技富民突出贡献单位30家，特派员创业先进个人50名，优秀科技特派员100名，优秀联络员25名，科技服务超市优秀店长50名。

三、推荐程序

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省辖市联席办（科技局、委）根据本办法，负责组织推荐本系统或本单位的候选人和候选单位，经审核后报省“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进行择优筛选确定。

四、评选条件

（一）科技富民突出贡献单位
1、“十二五”以来，有效实施对带动农民增收有较大促进作用的科技富民项目20项以上。

2、已经实施的项目能够按照计划任务书和有关协议要求的进度实施，已达到阶段性目标或总体目标。

3、实施的项目整体水平较高，对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取得显著的成效。

4、项目实施期间累计辐射带动农民增收人数2000人以上，带动农民人均增收500元以上。
（二）特派员创业先进个人
1、依靠科技，守法经营，积极领办、创办、协办各种经济实体和专业合作组织，形成产业技术联合体，对培育和壮大区域优势特色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2、实施或参与实施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3、“十二五”以来，带动企业或农民累计增加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带动农民增收人数不低于200人，人均增收800元以上。

4、“十二五”以来，依靠科技创新年平均增收比例达到20%以上。
（三）优秀科技特派员
1、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积极进取，服务基层，具有较强的开拓精神和奉献精神。

2、围绕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开展各类科技服务，对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做出突出贡献。

3、“十二五”以来，实施科技富民项目1项以上，带动企业或农民累计增加销售收入200万元以上，带动农民增收人数不低于200人，人均增收500元以上。

4、从事科技特派员工作3年以上（含3年），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可适当放宽年限。
（四）优秀联络员

1、热爱送科技下乡工作，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积极探索研究新方法、新思路，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2、工作踏实，积极主动，能认真完成活动安排的各项任务。能及时、较高质量的报送宣传信息、工作计划和总结、统计数据等材料，能积极参加省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的工作会议及各类活动，无特殊原因均能本人到会，无缺席和迟到现象，会后能及时传达会议精神，并积极协调贯彻落实。

3、能按计划及时组织、协调、推动本系统本单位开展的工作，并实施了专项品牌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4、能协调所在单位落实较稳定的支持送科技下乡活动的工作经费。
（五）科技服务超市优秀店长

1、有较强的科技服务三农的热情与奉献精神，能适应科技服务工作的有关要求；

2、有较强的组织协调等管理能力，能够严格按照科技服务超市建设实施方案的要求完成科技服务超市的建设，并推进科技服务超市的有效运行；

3、至少有1个农业特色产业领域的专业技术知识，并具有2-3年以上的农村科技服务经验，具有良好的信息化应用能力；

4、领办或创办的科技服务超市每年转化应用农业科技新成果20项以上（便利店10项以上），发布农业科技信息1000条以上（便利店500条以上），服务农民人数不低于1000人（便利店不低于500人），带动农民人均增收500元以上。

五、组织领导

由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成员单位组成科技富民突出贡献单位、特派员创业先进个人、优秀科技特派员及优秀联络员评选表彰工作小组，负责评选表彰的组织申报、评审工作，由省委农工办、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农委等四家牵头单位审定表彰项目和人选。

六、推荐评选方法

（一）推荐评选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保证表彰单位和人选的质量。

（二）推荐评选的表彰单位和人选需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并由组织实施单位认真核实，经“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审核后，报送至省联席会议办公室参与评选，经四家牵头单位审定后进行表彰。

（三）省联席会议办公室受理材料截止时间为2013年6月28日。

附件2：
省“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活动
先进单位和个人候选名额分配表

单位：个/名
	分 配 单 位
	分配名额

	
	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

	
	科技富民突出贡献单位
	特派员创业
先进个人
	优秀科技
特派员
	优秀

联络员
	科技服务超市优秀店长

	扬州大学
	1
	2
	6
	1
	——

	农学院
	——
	1
	1
	——
	——

	园保学院
	——
	1
	1
	——
	——

	动科学院
	——
	0
	1
	——
	——

	兽医学院
	——
	0
	1
	——
	——

	生技学院
	——
	0
	1
	——
	——

	环境学院
	——
	0
	1
	——
	——


注：1、推荐的优秀特派员中，大学生村官不得少于2名；

2、推荐的科技服务超市优秀店长中，便利店店长不少于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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